
中国感光学会文件 
 

中国感光学会青年理事会条例 

(经 2021年 4月 25日第十届六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审议通过) 

 

总 则 

第一条 青年是学会科技创新队伍中最具活力的生力军，培养和

凝聚一大批优秀青年人才，营造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是持

续提升学会科技创新能力，加强学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工作。搭建

青年理事会交流平台旨在着力培养学会未来科技带头人、优秀科技骨

干，为学会可持续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提供保证。 

第二条 为规范和加强中国感光学会青年理事会的管理，更好地

接受广大会员的监督，规范青年理事会的正常运作，促进青年理事间

的科技交流与沟通，特制定本条例。 

组织及其成员遴选 

第三条 青年理事会是学会下设二级组织机构，在学会理事会的

直接领导下开展相关工作。 

第四条 青年理事会组成应考虑到不同领域的适当比例，确保其

广泛代表性。青年理事会设主任 1人，副主任若干人，秘书长（副秘

书长）2-3人，主任和副主任人选由青年理事会全体理事会议推荐确

定，学会常务理事会审定。青年理事会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由主任和副

主任集体研究推荐，学会秘书处审定备案。 

第五条 青年理事候选人基本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感光及影像科技事业，具有

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奉献、创新、求实、协作精神； 

2、学术思想活跃，取得一定的创新成果，具有发展潜力，恪守

职业道德，作风正派、诚实守信，身体健康，能关心、支持并积极参



加学会实际工作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或企业家等； 

3、青年理事的推选年龄不超过 45周岁； 

4、专业技术人员一般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对特别优秀青

年科技工作者可适当放宽。 

第六条 青年理事候选人推选或增补可由学会各专业委员会、理

事单位、理事或同行专家推荐提名或自荐。青年理事候选人不只局限

于已参加学会的单位或个人，同时面向学会之外，积极吸纳相关感光

和影像科学技术及其交叉领域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科技骨干或企

业家参加。 

第七条 青年理事会会议和学会理事会会议可合并召开，也可独

立召开；会议召开办法同理事会一致。青年理事会主任可列席学会理

事长办公会；青年理事可列席学会理事会。 

第八条 青年理事会应通过举办青年学术论坛等活动加强与青年

学者之间的交流。 

职责和义务 

第九条 青年理事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应事前向秘书处正式请

假，并可向会议提交书面意见。如果青年理事连续两次不出席会议，

青年理事资格即自行终止。 

第十条 青年理事应积极参与学会举办的各种活动，并缴纳会费。 

第十一条 青年理事须积极发展新会员，密切联系所在单位会员，

了解并反映会员和感光及影像领域科技工作者的需求和对学会工作

的意见或建议。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条例由常务理事会通过后生效。 

第十三条 本条例由青年理事会负责解释。 

 

 


